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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2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为子公司 

提供融资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浙江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特新材”)、江西集

好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集好”)、义乌市鼎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义乌鼎特”）、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拓科技”)、

江苏优联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优联”)；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计划 2024 年度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8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2亿元，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本次担保授权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需求，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健发展，2023

年度公司计划为控股子公司亚特新材、江西集好、义乌鼎特、通拓科技、江苏

优联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融资担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8亿元，为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2 亿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担保类型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各类保函、

项目贷款、并购贷款、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银行承兑汇票、供应链融资等。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 / 5 

 

召开之日止。上述担保额度及期限内，可在被担保公司之间按照实际情况调剂

使用。以上担保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在上述额度内

根据自身经营的实际需求确定，以实际发生额为准。担保协议的具体内容以相

关主体与金融机构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法定

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办理授信和对外担保事宜所产生的相关文

件。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华鼎股份 

亚特新材 100% 48.41% 15,701.00 50,000.00 15.17% 否 

江西集好 100% 100.06% 0.00 20,000.00 6.07% 否 

义乌鼎特 100% 65.67% 0.00 10,000.00 3.03% 否 

通拓科技 100% 14.95% 0.00 10,000.00 3.03% 否 

江苏优联 51% 49.01% 3,100.00 10,000.00 3.03% 否 

合计 18,801.00 100,000.00 30.34% / 

注：江西集好资产负债率高主要系当时尚未实际出资，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其资产

负债率为 7.99%。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忠娟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47709579R 

成立时间：2003 年 03月 06日 

该公司主要业务：化纤制造、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上述范围不含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限制、许可经营的项目）。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91,964.81 万元，总负债 44,520.92

万元，净资产 47,443.89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128,609.06万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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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3.29 万元。 

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江西集好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修良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3MACWXT3B6D 

成立时间：2023 年 09月 12日 

该公司主要业务：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

料技术推广服务，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面料纺

织加工，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2,879.44 万元，总负债 22,894.09

万元，净资产-14.66 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4.66 万元。 

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义乌市鼎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忠娟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D0RAAJ46 

成立时间：2023 年 10月 18日 

该公司主要业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货物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至 202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9,077.23万元，总负债 5,960.72万

元，净资产 3,116.51 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1,985.22万元，净利润 116.51

万元。 

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四）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志龙 

注册资本：4,786.8031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34628367 

成立时间：2004 年 06月 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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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主要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数码产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

的技术开发和销售；国内贸易（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

营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代理报关；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会务服务；教育

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

批发与销售。 

至 202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123,353.01万元，总负债 18,436.70

万元，净资产 104,916.31 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20,203.25万元，净利润

767.38万元。  

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五）江苏优联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尔东 

注册资本：4,081.6327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91074668345C 

成立时间：2013 年 07月 25日 

该公司主要业务：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

般项目：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大气污染治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环境保护监测；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建筑工程机械

与设备租赁；软件开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水质污

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

统装置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4,005.05 万元，总负债 16,665.90

万元，净资产 17,339.15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5,084.46 万元，净利润

-1,038.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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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51%。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具体担

保金额以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预计担保额度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本次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

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

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董事会认

为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下属子公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额度，符合公司

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

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董事会同意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并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0,701.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9.31%，公司不存

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6日 


